	山东农业大学
2016年6月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公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推荐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决定授予以下研究生博士学位。
    授予：崔正勇、杨东清、徐海成、石德杨、魏珊珊、王翠娟、杨敏、赵兰飞、陈洁、陈广凤、张守仕、赵静、孙永江、王荣、苏玲、张宗营、张蕊芬、刘冰江、段曦、吴帼秀、谷端银、张海洋、刘灿玉、于兰岭、范勇、刘宁、窦玉青、耿计彪、刘通、张德珍、王晓强、马亚男、李洋、董冉、赵海鹏、卢虹、邓立刚、刘霞、杜龙、袁国徽、刘桂梅、冯卫国、屈亚锦、杨娜娜、李同明、谭秀文、苑红杰、张月、胡悦、翟真真、陈君豪、提金凤、孟凯、王一新、崔宁、吴振宇、马兰婷、姜富贵、李辉、刘秀梅等60人农学博士学位；

    授予：林超、王德信、高会阳、孙林、李媛媛、侯晓阳、张建军、王国栋、刘美君、刘宇、陈艳辉、吕东梅、卫丹丹、刘朝阳、侯毅枫、王家刚等16人理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于建华、李敏、王爱敏、袁玉娟等4人管理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牛乐宝、张慧、王文涛、冯忠伦等4人工学博士学位；
自今日起，异议期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如无异议，则颁发博士学位证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二0一六年六月十七日


